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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民爆物品生产许可证和安全

生产许可年检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企业：

    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和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办从2011年3月10日起受理全省民爆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的年检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　一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年检应严格按照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办理。需要提交的材料如下：

1、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》正本；
2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年检申请（企业正式公文、一式三份）；
3、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年检表》（附件1、一式三份）；
4、企业当年未发生违法、违规行为以及未受到当地政府处罚的说明；
二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年检应严格按照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办理，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应说明。需要提交的材料如下：
1、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》正本；
2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年检申请（企业正式公文、一式三份）；
3、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年检表》（附件2、一式三份），经地方安全监管部门初审并加盖公章；
4、2010年以来历次安全检查的整改情况（一式两份）；

5、对不符合技术进步指导意见要求的生产线、设备设施等的安全技改计划及进展情况；凡需实施销爆处理的生产线，要作出进度安排，并以文字材料说明；
6、安全许可已经到期或年内到期的生产线应作出安全评价计划，并在安全评价机构评价完成后，将安全评价报告报省民爆局备案。
7、企业现有生产条件与前期申领生产许可证时发生变化的，应补充说明变化情况，并附变化后的相关资料。
三、各企业应尽快做好年检所需资料（包括电子版）的准备工作，附件1、2可在民爆局网站下载，按上述要求上报材料，以便统一办理。

附件：1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年检表

      2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年检表

二○一一年三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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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安监局二处、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
附件1

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
年
检
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业和信息化部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	企业登记
注册类型
	
	注册地址
	

	工商执照编号
	
	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注册资金
	
	电子邮箱
	
	传 真
	

	发生违法、违规行为及时间
	
	＊自查情况
	
	安全生产许可年检情     况
	

	安全生产许
可批准时间
	
	生产许可证编    号
	
	生产许可证有效期
	

	序号
	批准生产品种
	批准
产量
	实际生产
品    种
	实际
产量
	生产地址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
年度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盖章)


	工业和信息化部年度审查结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盖章)




注：1、＊为企业按照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中所规定条件进行自查的情况。

2、需要特殊说明的资料可另附
附件2
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
年
检
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	安全生产许
可批准时间
	
	生产许可证编    号
	
	生产许可证有效期
	

	发生死亡
安全生产
事故情况说明
	

	安全生产条件发生变化
情况说明
	

	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或民爆行业安全
生产规定
情况说明
	

	序  号
	生产许可证核准品种
	安全生产许可品种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
	

	6
	

	

	7
	
	

	8
	

	

	9
	
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
	

	县级人民政府民爆物品安全监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盖章)


	市级人民政府民爆物品安全监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盖章)


	省级民爆行政主管

部门年度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(盖章）




备注：需要特殊说明的资料可另附。
